中国极地沉积物样品管理规定

（试行）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三月
术 语
极地沉积物库：是指由设立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极地中心”）和相关授权单位的沉积物样品库组成。极地中心沉积物库为极地沉积物的指定保存库。
极地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以下简称“资源平台”）：是指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持，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等所属的若干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建设的科技部自然科技资源《南、北极生物和地质标本标准化整理与共享（试点）》项目。网址：birds.chinare.org.cn。
极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是指由极地中心负责建设的中国极地科学数据管理、共享发布平台。网址：www.chinare.org.cn。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是指由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以下简称“极地办”）根据《中国极地科学考察数据管理办法（试行）》[国海发2003(14)号]制定的实施细则。
总 则

第1条     为加强对极地沉积物样品的有效管理，提高样品的使用质量和效率，促进我国极地科学样品与国际极地科学样品资源的交换与共享，实现极地科学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可持续利用，最大效益的发挥样品的作用，特制定《中国极地沉积物样品管理规定》。
第2条     我国极地考察采集的沉积物样品属国家所有，极地办代表国家负责极地沉积物样品的管理。极地现场采集的沉积物样品运回国内后必须入极地沉积物样品库，全部沉积物样品的信息通过资源平台对外发布。
第3条    由于极地考察采集样品的过程复杂、困难，在研究过程中应将分析样品的重量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4条    样品采集者具有样品的优先使用权，自样品入库之日起一年之内仅供样品采集者申请使用。一年之后，国内外科研人员均可申请沉积物样品，但国外申请者需有国内科学家参与合作。

第5条    成立“中国极地沉积物样品评审专家组”（以下简称“评审组”），由评审组对中国极地沉积物样品的管理、申请、使用等提出评审意见。
极地办的职责

第6条   极地办行使以下职责：

（1）监督和检查极地沉积物库样品的保存和管理；
（2）聘任评审组成员，任命组长；
（3）批准极地沉积物样品使用申请；
（4）签署样品降级保存或淘汰方案；
（5）负责给有关单位的沉积物样品库保存极地沉积物样品的授权；
（6）负责有关沉积物样品管理的其它问题。
极地中心的职责
第7条   极地中心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极地中心沉积物样品库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2）负责评审组日常工作；

（3）负责签署样品属性数据公开发布决议；
（4）负责对采集的沉积物样品进行描述，并在 “资源平台”上公布新采集的极地沉积物样品目录；监督并审核极地沉积物保管单位向“资源平台”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5）负责每年向极地办报告工作进展。

评审组的职责
第8条    评审组由从事极地第四纪沉积物、极地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组成，设立组长一人，由极地办聘任，对极地办负责。评审组成员每届任期为四年。
第9条    对极地沉积物样品的保存及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第10条    对极地沉积物样品的申请进行评议。
第11条 对极地沉积物样品管理规定提出修改意见。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

第12条 现场采集样品的描述应按照《极地沉积物样品现场描述及保存记录表》（附表1）进行。采集到的样品原则上均要装箱（袋）保存，样品的分样原则上应入库后再进行。
第13条 如确需现场分样，必须要保留副本，并将副本运回极地沉积物样品库保存。
第14条 极地沉积物样品由极地中心或其它授权单位保存和管理，极地中心或其它授权单位按保存要求和管理规定履行职责。
第15条 样品库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
（1）极地沉积物历史样品的收集整理；

（2）库存样品的安全维护；

（3）样品属性数据的提取与发布；

（4）样品管理数据库和样品属性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
（5）样品使用反馈信息的收集整理；

（6）样品的淘汰与降级保存。
第16条 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和监控措施，确保样品的安全、科学保存。样品库应确保样品属性数据的安全。
第17条 建立极地沉积物样品研究档案，并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
样品的申请

第18条 申请者应具备如下资格之一：

（1）样品采集者；

（2）中国极地专项研究项目承担者；

（3）得到其它项目或课题资助，研究极地相关领域科学问题，同时承诺在研究成果发表时注明样品来源的申请者；

（4）其他申请极地沉积样品用于教学、科学普及等公益事业的。

第19条 申请者可先行申请样品，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研究经费落实后方可得到样品。

第20条 专家评审小组只受理“资源平台”上已经发布信息的样品申请。
第21条 申请者需向评审组提交极地沉积物样品使用申请表（附表2）和课题合同书复印件。

第22条 每年受理申请两次，申请时间为每年三月份和九月份，全部申请由评审组讨论评审，评审组每年召开会议进行评审。
样品的使用

第23条 极地沉积物样品的使用由申请者提出书面申请，经评审组讨论评审，报极地办审批，最后由极地沉积物库管理单位具体执行。
第24条 极地沉积物样品第一次使用最多为样品量的1/2；第二和三次使用样品量最多均为剩余样品的2/5 ；最后1/5永久保存，不能用于消耗性分析项目。
第25条 样品使用者应履行如下责任：

（1）使用者应在获得样品后四年内发表至少一篇与所使用样品相关的核心刊物（SCI收录期刊）的文章，并需在其发表的相关论著和报告中注明“样品采集人×××及样品由中国极地沉积物库提供”等内容；
（2）根据样品使用申请书承诺，在课题结题或成果公开发表后向国家南北极数据中心提交分析测试结果及论文（专著等）三份副本；

（3）未经允许样品申请人不得将其获得的沉积样品转让他人，如果有必要转让一个原先没有被列为合作研究员的研究者，必须重新提交一个新的书面申请；

（4）使用者应在获得样品满两年后，向专家评审小组提交样品研究进展。超过两年未开展研究工作应将样品退还样品保管单位；
（5）拟定研究完成后，应及时归还未使用或剩余的沉积物样品。

第26条 使用者应向极地中心提交相关资料和分析数据，由极地中心按“中国极地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要求归入极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第27条 不履行相关责任的申请人将不再具有新样品的申请资格。
附则

第28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极地办负责解释。
另：

附表1  极地沉积物样品现场描述及保存记录表
附表2  极地沉积物样品使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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